
新竹市115年「鑑定評估人員培訓課程」實施計畫 

一、 依據： 

(一)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身心障礙學生及幼兒鑑定評估人員資格

權益及培訓辦法 

(二) 本市 115 年特殊教育鑑定評估人員培訓工作計畫 

二、 目的：引進大專校院資源協助培養本市鑑定評估人員專業知能，增進對特

殊教育學生施測、判讀的信度與效度，並提升鑑定及輔導工作品質。 

三、 主辦單位：新竹市政府 

四、 承辦單位：國立清華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

五、 協辦單位：新竹市特教資源中心、新竹市北區西門國民小學 

六、 參訓資格：服務本市國中小（含國立學校）特教班教師。錄取原則以正式

教師優先，依報名先後錄取。（註：本基礎培訓課程為取得鑑定評估人員資

格必須進修之課程，本府列冊管理並逐年運用暑假調訓本市特教教師參

加）。 

七、 研習時間：115 年 8 月 17 日至 8 月 25 日，共 6 天，詳見課程表。 

八、研習課程名稱與時數：如附件一。 

九、報名方式：請於 115 年 7 月 31 日前至本市教育網「教師研習護照」報名，

並於 8 月 7 日逕查閱錄取與否。因場地及研習性質限制恕不接受現場報

名。 

十、研習地點：國立清華大學竹師教育學院大樓 1 樓 103 教室(地址：新竹市光

復路二段 101 號)，研習會場交通與會場位置說明，如附件二。 

十一、研習人數：50 人 

十二、證書核發：參訓人員應準時報到，全程參與研習者由本府核發研習證書

及時數。 

十三、本計畫奉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
新竹市 115年「鑑定評估人員培訓課程」 

課程表 

序號 
授課 

日期 
時間 時數 課程名稱及課程內容 授課教師 

1 8/17 9:00-12:00 3 

心理評量及測驗基本概論 

-評量目的及方法、心理測驗基本概念、鑑定

倫理 
黃澤洋教授 

2 8/17 13:00-16:00 3 

身心障礙鑑定辦法與流程 

-鑑定基準與原則、ICF診斷在特教之應用、

鑑定作業流程 
孟瑛如教授 

3 8/18 9:00-12:00 3 

學科能力評量實務 

-學業能力評量目的、常用能力評量工具介紹

(識字、閱讀、書寫、數學診斷測驗) 

孟瑛如教授 

4 8/18 13:00-16:00 3 

智力評量實務 

-智力評量類型、常用智力測驗介紹(個別智

力測驗、團體智力測驗、非語文智力測驗等) 

孟瑛如教授 

5 8/19 9:00-12:00 3 
情緒行為檢核實務 

-情緒行為篩選檢核工具介紹 
孟瑛如教授 

6 8/19 13:00-16:00 3 

入班觀察及訪談技巧 

-行為問題、ABC行為觀察紀錄表、訪談紀錄

表、個案觀察與訪談實例介紹 

陳志平老師 

7 8/20 13:00-16:00 3 

適應行為評量實務 

-適應行為定義、常用適應行為評量工具介紹

(ABAS、文蘭…) 

陳慧儒老師 

8 8/20 9:00-12:00 3 
感官與生理障礙(含身體病弱)學生篩選與鑑

定、個案實例介紹 
陳慧儒老師 

9 8/21 9:00-12:00 3 
認知障礙(含學習及智能障礙)學生篩選與鑑

定、個案實例介紹 
簡吟文老師 

10 8/21 13:00-16:00 3 
情緒行為障礙及自閉症學生篩選與鑑定、個

案實例介紹 
簡吟文老師 

11 8/25 9:00-12:00 3 

測驗結果解釋與應用 

-測驗解釋一般原則、信賴區間、側面圖、強

弱項分析 

林敬芹老師 

12 8/25 13:00-16:00 3 

心理評量綜合報告撰寫 

-轉介理由、報告敘寫架構、評量資料統整與

詮釋、特殊需求、課程教學與輔導建議、相

關專業與支持服務、教育安置 

林敬芹老師 

合計 36   

註： 

1.以上課程時間得視上課狀況進行相關調整，上課時間為平日白天上課。 

附件一 



2.上課地點：清華大學校本部竹師教育學院大樓 1 樓 103 教室。 

3.上課模式：以實體上課為原則。 

4.其他注意事項： 

(1) 培訓課程須全程參與，每次上課須簽到、簽退，並由授課教師/開課學校工作人員進行隨

堂點名。 

(2) 如因天候影響，將依人事行政局公告辦理，如公告為新竹市上班停課，則本課程如期進

行。 

(3) 本培訓課程提供午餐。 

(4) 本校停車位有限並實施停車收費，請儘量搭乘大眾運輸交通工具。 

(5) 如有未盡事宜，將隨時於課堂中公布。 

 



研習會場交通與會場位置說明 

 

一、到達清華大學      

 前往 清華大學 交通資訊 地址：新竹市光復路二段 101號(靠近寶山路南校門)

請與會人員可於 Google 地圖（Google Maps）搜尋「國立清華大學 竹師教育學

院」，即可查詢相關位置與交通路線。 

交通工具 說   明 參考網站 

台灣高鐵 

請於高鐵新竹站下車，下車後可轉

搭其他交通工具，轉乘資訊請見台

灣高鐵網站。 

台灣高鐵網站 

http://www.thsrc.com.tw/ 

火車 
西部幹線 新竹站下車，下車後需

轉搭其他交通工具。 

台灣鐵路管理局 

https://www.railway.gov.tw/tra

-tip-web/tip 

市區公車 

➢ 新竹客運公車號碼 ： 

優先建議搭乘:新竹市 83 號公

車：竹師教育學院大樓請在「台積

館」站下車走路約 5 分鐘 

新竹通 APP https://reurl.cc/QVrgRO 

➢ 新竹客運公車號碼 ： 

藍線 1區(火車站→竹中[循環線]) 

2路 (火車站→交大) 

從新竹光復路進入校本部（北校

門），前往竹師教育學院大樓可依

個人需求選擇以下方式： 

【步行】 

由北校門步行前往竹師教育學院

大樓，約需 15–20 分鐘。 

【搭乘校園公車】 

由北校門搭乘校園公車，於「竹師

教育學院大樓」站下車即可抵達。

校園巡迴公車時刻表： 

https://reurl.cc/pKl25b 

新竹客運 

http://www.hcbus.com.tw/ 

計程車 
火車站→國立清華大學校本部竹

師教育學院大樓 
  

 

附件二 

http://www.thsrc.com.tw/
https://www.railway.gov.tw/tra-tip-web/tip
https://www.railway.gov.tw/tra-tip-web/tip
https://reurl.cc/QVrgRO
http://www.hcbus.com.tw/


 

 

 

國道

客運 

下交流道後之下車站

（於交流道口或清華大

學門口），請先洽詢各客

運公司。 

台北 

｜ 

新竹 

亞聯客運(行駛北二高路線) 
http://www.yalanbus.com.tw/ 

新竹三重客運聯營 
http://www.hcbus.com.tw/ 

國光客運 
http://www.kingbus.com.tw/ 

豪泰客運 
http://www.howtai.com.tw/ 

統聯客運 
http://www.ubus.com.tw/ 

新竹 

｜ 

台中 

新竹台中客運聯營 
http://www.hcbus.com.tw/ 

從光復路進入校本部(北校門)後，搭乘校園公車，在竹師教育學院大樓站下車(近南

校門)。 

校園巡迴公車時刻表：https://affairs.site.nthu.edu.tw/?Lang=zh-tw 

自行

開車 

  

國道路線： 

※ 中山高二側引道與光復路、公道五路並未直接連結南下欲由光復路下交流道

者，請先由公道五出口接引道。 

※ 因校內停車空間有限，如遇校內車位爆滿無處可停時，亦可將車輛停放於本

校光復路校門(北校門)對面之「赤土崎收費停車場」。 

由中

南部 

北上

車輛 

路線

一 

由 95B 竹科交流道下，左轉接園區二路，行至新安路時左轉直行，

由本校南校門進校園。(進入南校門後右轉-竹師教育學院大樓) 

路線

二 

由 95A 新竹交流道下，左轉接光復路後直行，由本校光復路大門進

校園，沿校園道路往本校南校門方向行駛。 

由北

部 

南下

車輛 

路線

一 

由 95A 公道五匣道下交流道，選擇右方往公道五路出口，沿公道五

路直行至建中路口(鄰近中油油庫)左轉，沿建中路直行至底(光復

中學)再左轉光復路，由本校光復路大門進入校園，進入校園後沿

校園道路往南校門方向行駛。 

路線

二 

由 95A 公道五匣道出高速公路後直行，經由引道接光復路後右轉直

行，由本校光復路正門進入校園。如果您錯過了上述交流道，請由

下一個出口(95B 竹科交流道)下高速公路，右轉接園區新安路後直

行，由本校南校門進入校園。 
 

http://www.yalanbus.com.tw/
http://www.hcbus.com.tw/
http://www.kingbus.com.tw/
http://www.howtai.com.tw/
http://www.ubus.com.tw/
http://www.hcbus.com.tw/
https://affairs.site.nthu.edu.tw/?Lang=zh-tw


機車路線 

 

 



二、清華大學竹師教育學院大樓位置圖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三、研習會場平面圖(一樓) 

 

 

 


